






附件一   

 

「公車來了」花蓮公車搭乘經驗－公開徵求活動  

報名表 

姓  名  
 

性別  

男  

 

女  

行動電話   

身分證   室內電話   

出生  
年月日
(西元 ) 

 
年  齡   職  業   

電子信箱   

通訊地址   

作品名稱   報名組別  
文字精選（新詩、散文組）  

動容照片故事（照片文字組）  

注意事項  

1.  參賽者於完成報名作業時，同意主辦單位對報名者個人資料進

行蒐集或處理。  

2.  填寫報名表前，務請先詳閱簡章與參加辦法各項說明與規定。  

3.  本作品確實為本人獨立創作。  

4.  本人同意簡章內詳載之各項規則。  

請確認以下文件是否已備齊並打勾：  

報名專用封面「附件三」（請黏貼於信封封面）  

 報名表  

紙本完整文稿（雙面列印、請標明頁數、不需裝訂）  

「紙本完整文稿」及「照片」電子檔或紙本（照片請附於光

碟片或附圖）  

※  上述任一文件缺漏概不受理，亦不通知補件。  

簽名欄  

 

本人同意上述注意事項及參加辦法相關規定。    

請親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中華民國 111 年  月  日 

花蓮縣政府「公車來了」花蓮公車搭乘經驗－公開徵求活動  

肖像權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 

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參與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貴府）主辦之「公車來了」花蓮

公車發展史－公開徵求活動，茲同意無償將提交之照片、文字（以下簡稱本著作），就

下列著作財產權及口述歷史相關肖像權授權予貴府利用，內容如下： 

一、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標的與範圍： 

 本人同意本著作之著作財產權非專屬授權貴單位不限時間、地域、次數重製、公

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、改作、編輯、散布及出版，貴府

並得授權第三人利用。 

二、 肖像權之授權：  

本人同意授權貴府及貴單位指定之人於口述歷史調查時安排攝、錄影，並授權貴

府得自由修飾、使用、公開展示該攝影著作及視聽著作中本人之肖像及聲音。  

三、本人同意不對貴單位及貴府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。貴府應秉持尊重著作人

之精神適時標示本人姓名，並保證不惡意污衊、竄改其著作，本條款不影響前述著作財

產權之約定。  

四、權利擔保：  

（一）本人擔保授權之標的，並未侵害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。貴府若因利用授權

標的致涉及第三人之著作權或其他權利時，一經貴單位通知，本人應依據貴府要求之方

式出面協助解決，並應賠償貴單位因此所遭受之任何損失，但不限於損害賠償金及和解

金。  

（二）如最後經法院判決確定、或經仲裁判斷、或經本人同意之和解、調解，致貴單位

對該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，本人應賠償貴單位因此所遭受之一切損害。 

 

此 致  

花蓮縣政府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【親筆簽名或蓋印】 身分證字號：  

連絡電話： 

地 址：  

附件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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